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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地农民与土地调整、土地流转
及土地继承的关系

———基于广东、湖南两省9个村的调查

商春荣,叶 兰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510642)

摘 要 基于广东、湖南两省9个村的入户调查,研究农村土地承包权长期化背景下的无地农民与土地调

整、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落实了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的村中,离土地进行最后调整时间越

远,无地农民数量和有无地人口的农户数量越多,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下降,农民越不愿意动地。无地农民的存

在不是农户转入和转出土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无地情况下,无地农民并非通过土地流转市场租入土地获得土

地使用权,而是外出打工。另外,无地农民通过家庭内部继承获得承包权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普遍现象。论证了

无地农民群体的存在对当下农村社会而言,未构成严峻的问题;也说明土地之所以不再重新调整,是因为土地调

整预期收益低而组织成本高,从而30年不变的政策从一种外部强制性制度安排成为一种内生制度安排并延续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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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集体土地在成员之

间平均分配到农户家庭,动态变化的人口导致农村

社区不断调整土地,农村社区内的新增人口可以通

过土地调整获得承包地。土地长期化政策的落实切

断了新增人口依赖集体分配获得土地的途径,那些

新增人口便没有了自己名下的土地,成为无地农

民。与土地被征用后的失地农民不同,本文关注

的是农村实施土地长期化政策后无名下土地的无

地农民。
对无地农民数量的估计是以往研究关注的一个

方面。孙耀武推算,2004年全国无地农民约为1.45
亿。[1]杜吟棠在江苏、甘肃两省的调查表明,无地人

口已达到农村人口总数的19.37%,缺地农户已达

到农户总数的46.69%[2]。张润清在河北的调查显

示,无地农民占调查人口总数的10.02%[3]。龚为

纲研究指出,在较发达的广东、福建等华南地区,无
地人口达到农村人口的43.6%[4]。

由于无地人口中以妇女和新生的孩子为主体,
较多的研究关注妇女及新生代农民的无地问题[5-6]。

李光全等对无地农民的存在表示担忧,认为“无地农

民”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是影响农村稳定和发展的

潜在危机[7]。
无地农民如何获得土地? 这与目前农村土地制

度有密切关系。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责

任制的基础上,同时存在着土地调整、土地流转等制

度安排。土地调整是以行政手段、以公平的原则、以
成员权为依据的土地资源均等化配置。土地流转是

以效率为原则、建立在农户自愿基础上的土地资源

市场化配置。通过前者农民获得的是土地承包权,
通过后者获得承包权中的土地使用权。与土地使用

权相比,承包权类似于准所有权,农民更重视土地调

整获得的土地承包权。因此,无地农民获得土地的

首要途径是通过土地调整获得土地承包权。如果无

地农民试图从土地调整中获得土地承包权,势必要

推动村集体进行土地调整。当村组已经落实了30
年不变的政策,无地农民难以推动村土地调整时,则
转而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土地使用权,因此,通过土地

流转获得土地使用权是无地农民获得土地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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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关于无地农民对土地调整的影响,一直以来,学

者们认为,新增的无地人口是土地调整的诱因。叶

剑平、曲福田、赵阳等认为,推行土地承包制以来,许
多村庄存在着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土地调整,人口变

化是土地调整的主要原因[8-10],无地农民的存在导

致土地重新调整。张照新考察了无地农民对土地流

转的影响,指出家庭中无地的年轻夫妇解决土地缺

乏的手段是外出打工,而不是租入土地[11]。刘克春

等的研究指出,已婚妇女失地增加了农户对农地的

需求,对农户租入土地有微弱的影响,而对农户土地

的租出没有影响[12]。综上所述,无地农民的存在是

土地调整的主要原因,而对农地市场流转的作用不

明显。
土地流转是否能够替代土地调整? 20世纪90

年代政府提出的农户承包期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
旨在抑制土地调整、鼓励农户自愿基础上的土地使

用权流转,并把土地流转市场看作是克服土地频繁

调整的治本之策。90年代末以后,农地市场流转速

度加快,同期土地调整频率日趋减少,市场流转对土

地调整似乎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理论界对二者之间

的关系,存在有3种不同的看法。(1)大部分学者认

为,两者之间是相互抑制、相互替代的关系。姚洋指

出,一个运转良好的土地租赁市场可以降低一个村

子进行土地调整的频率,土地租赁市场可以成为土

地行政调整的替代物[13]。刘晓宇等也提出类似观

点,土地租赁市场会部分缓解农村土地调整的压力,
并部分替代行政性土地调整[14]。钱忠好将二者关

系归纳为,土地的行政性调整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

的替代[15]。(2)叶剑平等认为,土地分配的完全行

政性调整不仅是对市场配置方式的替代,而且还存

在着一定的互补关系[16]。(3)刘克春等则认为,农
地行政性调整与市场流转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相互阻

碍、相互制约关系[17]。可见,对于土地调整和土地

流转的关系,理论上并无定论。
土地调整和土地流转的关系不是本文主要讨论

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无地农民的存在对土地调

整、土地流转等土地制度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这

一数量不断增加的群体是否会引发农村社会经济

问题? 本文通过对广东和湖南农村9个村无地农

民的调查,讨论无地农民对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

影响。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调查样本的选择尽量覆盖广东粤东、粤北、粤
西、珠三角地区4个区域①,村样本的选择依据是调

查方便原则,农户调查样本的选择则是随机性。总

体上看,村及农户的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11年1-4月,笔者对广东、湖南两省的9个村进

行入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78份,回收问卷328
份,回收率85%。

9个村都在1980年初分田到户,其中8个村落

实了长久不变政策,分别有4个村在80年代和90
年代进行了最后一次土地调整,广州市良田村土地

调整次数最多,每6年一次大调整,3年一次小调

整,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时间为2006年(见表1)。

表1 调查村基本情况

村名
人均土地

面积/hm2
调查农
户数

样本人
口总数

村中无
地人数

调地
次数

有无承
包合同

合同时
间/年

有无发放
承包权证

惠州市博罗县田头村 0.2668 25 112 58 1 无 无限期 没有

连州市龙坪乡青石村 0.0402 23 110 55 1 有 30 有

汕头市濠江县珠浦村 0.0267 19 165 41 1 有 15 有

梅州市兴宁县罗栋村 0.0267 40 240 107 1 有 30 有

云浮市云安县牛角岭 0.0213 17 119 15 2 无 无期限 没有

长沙市宁乡县新一家村 0.0600 101 436 114 1 有 30 没有

揭阳市惠来县坑仔村 0.0233 27 217 55 2 无 30 没有

肇庆市封开县瑭村 0.1467 56 301 81 2 有 30 有

广州市白云区良田村 - 20 93 14 6 — — —

合计 328 1793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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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样本的总人口为1793人,其中,无地人口

总数为540人,无地人占调查人口总数的30.12%。
调查样本的总农户数为328户,其中,家中没有无地

农民的农户有84户,占调查总数25.61%,其余的

244户、占调查总数74.39% 的农户家中有无地人

口。在有无地人口的农户中,家中有2个无地人口

的农户所占比例最大(占28.05%)(见表2),平均每

户有无地人口2.21人。在328户调查样本农户中,
平均每户有无地人口1.65人。

表2 受访农户家中无地人口数量与比例

家中无地人口数 户数 占调查户数的百分比/%

0 84 25.61

1 67 20.43

2 92 28.05

3 53 16.16

4 24 7.32

5人以上 5 1.52

缺失 3 0.91

合计 328 100.00

  在540个无地人口中,个人信息完全的有效样

本量 为532人。在540个 无 地 农 民 中,女 性 占

54.8%,男性占44.4%。从年龄看,80%的无地农

民年龄在30岁以下。无地农民年龄集中在2个年

龄段:一是10岁以下,占总数的37.29%,二是20~
30岁,占总数的33.33%,无地人口集中的2个年龄

段分别与90年代、80年代最后土地调整时间相对

应。在无地人口职业分布中,学龄前儿童及学生占

总数的52.82%,外出打工占36.84%,在家务农只

占7.89%(见表3)。

  表3 无地农民特征

变量 频数 有效占比/%

年龄

10岁及以下 198 37.29

11~15岁 47 8.85
16~20岁 53 9.98
21~30岁 177 33.33
30岁以上 56 10.55

性别
女性 296 55.60

男性 236 44.40

职业

学龄前或上学 281 52.82
外出打工 196 36.84
在家务农 42 7.89

其他 13 2.44

  总体上,无地人口占调查人口总数的30.12%,
有无地人口的农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74.39%,平
均每户有1.65个无地人口,无地农民的数量随着土

地长期化政策的延续在增加。无地农民目前年龄多

在30岁以下,以新增人口(婚姻迁入妇女和孩子)为
主体,无地人口在孩子之间无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已

婚成年人中女性多于男性,无地农民在家务农的比

例极低。

  二、无地农民与土地调整

离最后调地时间越远,名下无地的农民和有无

地人口的农户数量越多。20世纪80年代最后调整

土地的3个村,无地人数占样本总人口的比例多在

50%左右,90年代最后调整土地的4个村,无地人

口比例多在25%左右,广州市白云区良田村最后调

整土地时间最近,无地人口最少(见表4)。

表4 无地人口数量与土地调整

村名
上一次

调地时间
村中无
地人数

样本人
口总数

无地人口占样本
总人口的比例/%

是否有人
要求分地

惠州市博罗县田头村 1981 58 112 51.79 有,不多

连州市龙坪乡青石村 1981 55 110 50.00 没有

汕头市濠江县珠浦村 1984 41 165 24.85 没有

梅州市兴宁县罗栋村 1989 107 240 44.58 有,不多

云浮市云安县牛角岭 1995 15 119 12.61 有,3~4人

长沙市宁乡县新一家村 1995 114 436 26.15 有,2~3人

揭阳市惠来县坑仔村 1997 55 217 25.35 没有

肇庆市封开县瑭村 1999 81 301 26.91 有,2~3人

广州市白云区良田村 2006 14 93 15.05 —

合计 540 1793

  在有效问卷中,回答“是否想要属于自己的土

地”这一问题时,表示“想要”和“很想”的农户超过

62.77%,表 示“无 所 谓”或“不 想 要”的 农 户 占

37.23%(见表5)。对“不想要”的农民而言,所谓

“不想要”是指目前不想要地,“打工时要不要地无所

谓,打工回来还是想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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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是否想要属于自己的土地

328户农户的意愿 频率 占比/% 有效占比/% 244户无地农户的意愿 频数 占比/% 有效占比/%

无所谓 20 6.10 8.40 无所谓 19 7.79 8.23

不想 67 20.43 28.15 不想 67 27.46 29.00

想 109 33.23 45.80 想 104 42.62 45.02

很想 42 12.80 17.65 很想 41 16.80 17.75

缺失 90 27.44 缺失 13 5.33

合计 328 100.00 合计 244 100.00

  无地农民拥有土地的愿望需通过土地调整得以

实现。在回答“是否有村民找过村委会要求重新分

地”问题时,5个村的村委主任回答“有,不多,只有

2~3个人找过”,见表4。要求重新分地的农户是那

些刚娶了媳妇的无地农户,通常是她们的家人(如公

婆)代替新媳妇提出分地的要求。由于要求分地的

人次不多,这些村并没有因此进行土地调整。试图

推动土地调整的无地农户数量极少,其拥有土地的

愿望并没有转化为调整土地的行动。这里,如果以

愿意付出一定的行动表示农民是否具有土地调整的

意愿,则发现农民拥有土地的愿望与土地调整的意

愿是不同的,那么,无地农民是否具有土地调整的意

愿呢? 通过建立模型加以分析。

将农民土地调整的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

问卷中“您想通过什么办法获得自己的承包地”来获

得。该问题有4种选择:(1)“落实了30年不变的政

策,没办法了”;(2)“希望村里土地全部收回重新调

整分配”(即土地大调整);(3)“人口减少的家庭退出

土地给人口增加户”(即土地小调整);(4)“继承父

母、姐妹出嫁留下来土地”等。剔除掉没有无地人口

的样本后,余下244份有效样本。自变量包含受访

农民个人特征、村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等,具体变量

描述如表6。
由于土地调整是一个分类变量,类别在3类以

上且没有自然顺序,因此,适宜采用多项Logistic回

归模型进行分析。

表6 变量描述

变 量 赋 值

土地调整

0:落实了30年不变的政策,没办法了;

1:希望村里土地全部收回重新调整分配;

2:人口减少的家庭退出土地给人口增加的家庭;

3:其他(继承父母、姐妹出嫁留下来的土地);

性别x1 0:女性;1:男性

年龄x2 2011年-出生年

受教育程度x3
C1=1,代表小学;C1=0,代表其他;C2=1,代表初中,C2=0,其他;依次类推C3=1代表高中,C1=C2=C3=
C4=0,代表文盲(基准类);

对政策的满意度
D1=1,代表不满意;D1=0,代表其他;D2=1,代表满意,D2=0,代表其他;D3=1,代表很满意,D3=0,代表其

他;D1=D2=D3=0,代表无所谓(基准类);

家庭收入来源
E1=1,以农业收入为主,E1=0,其他;E2=1,以打工收入为主;E2=0,其他;E3=1,家庭收入全部非农收入,
E3=0,其他;E1=E2=E3=0,纯农收入(基准类);

家庭人均土地面积 家庭土地面积/家庭人口

距离上次调地时间 上次调地年份距离调查时间的长度

无地人口比例 家庭中没有名下土地的人口/家庭人口

外出打工人口比例 外出打工人数/家庭人口

  土地调整是在某一时间点上进行,而人口增减

变化是连续不断发生的,距离上次调地时间越长则

无地人口越多。采用卡方检验对距离上次调地时间

和无地人口数量进行独立性检验,检验结果Pr=
0.003<0.05,表明距离上次调地时间与无地人口数

量之间显著相关,如果2个变量同时进入模型则存

在共线性,因此,2个变量需要单独进入模型进行分

析。本文利用Stata10.0进行数据处理,得到的结

果(见表7),模型结果中的Prob>chi2=0.000,表
明该模型拟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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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土地调整模型1(无地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进入模型)

土地调整模型1变量
土地调整方式1

相对风险比 P 值

土地调整方式2

相对风险比 P 值

土地调整方式3

相对风险比 P 值

性别 0.357 0.045** 0.501 0.146 0.306 0.004***

年龄 1.019 0.326 1.004 0.790 0.970 0.042**

不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3.247 0.086* 4.233 0.012** 0.674 0.515

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3.352 0.065* 1.828 0.305 2.139 0.096*

很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3.180 0.405 0.000 0.999 4.657 0.114

家庭人均土地面积 0.397 0.120 0.685 0.133 0.355 0.048**

外出打工人数占家庭人口比例 0.096 0.048** 0.092 0.035** 0.384 0.313

无地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例 0.024 0.009*** 0.048 0.016** 0.066 0.014**

以农业收入为主 0.380 0.315 0.498 0.451 1.005 0.995

以打工收入为主 0.320 0.205 0.646 0.610 0.745 0.733

全部为非农收入 1.246 0.832 1.014 0.989 1.327 0.775

  注:*、**、***分别代表在0.1、0.05、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模型1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家庭人均土地面

积、外出打工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例、无地人口占家

庭人口比例、对30年不变的政策的满意度等,对土

地调整的影响是显著的。
对比“落实30年不变的政策,没办法了”这一基

准类,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男性选择“希
望村里土地全部收回重新调整分配”“人口减少户退

出土地给人口增加户”“继 承 父 母”的 发 生 比 为

0.357、0.501、0.306,即 降 低 了64.3%、49.9%、

69.4%[18],表明男性不希望通过土地调整和继承的

方式来解决无地问题;年龄越大、家庭人均土地面积

越多的农民,越不希望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土地;家
庭中外出打工人数越多的农户,既不希望通过土地

调整也不想以继承的方式获得土地。对30年不变

的政策不满意的农户每增加一户,“希望村里土地全

部收回重新调整分配”和“人口减少户退出土地给人

口增加户”的发生比分别为3.247、4.233,即分别提

高了224.7%、323.3%,表明对30年不变的政策不

满意的农户进行土地调整的意愿非常强烈。
无地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对土地调整有显著的

影响。无地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增加,“希望村里土

地全部收回重新调整分配”“人口减少户退出土地给

人口增加户”“继承父母”等方式的发生比,分别

0.024、0.048、0.066,即分别降低97.6%、95.2%、

93.4%,表明家庭中无地人口越多,农户对土地大调

整、小调整及继承父母土地的意愿下降。家中无地

人口增加,不但没有增强农民土地调整的意愿,反而

降低了农民土地调整的意愿,这与上述叶剑平、曲福

田、赵阳等研究结论[8-10]不一致。

如表8所示,与土地调整模型1类似,模型2显

示,性别、年龄、家庭人均土地面积、对30年不变的

政策满意度等变量对土地调整有显著的影响。另

外,距离上次调地时间对土地调整的影响也是显著

的。距离上次调地时间每增加一年,“希望村里土地

全部收回重新调整分配”“人口减少户退出土地给

人口增加户”“继承父母”等方式的发生比为0.818、

0.688、0.923,即农户希望以土地大调整和小调整方

式获得土地的意愿分别降低了18.2%、31.2%,土地

继承的意愿降低了7.7%,意味着距离上次调地时

间越久远,农民越不愿意动地。
上述结果表明,离最后调地时间越远,名下无地

的农民和有无地人口的农户数量越多,农民的土地

调整意愿下降,并没有推动土地调整。
为什么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下降,无地农民数

量的增加对土地调整没有发挥作用? 姚洋指出,土
地调整是交易成本高昂的集体行动,由村民、政策及

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19]。从集体行动理论看,有理

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共

同的、集团利益,一个人是否会参与集体行动要考虑

3个方面:个人获益度、收益独占的可能性和组织成

本。从个人预期收益看,土地调整的预期收益是从

中获得一份土地进而获得土地收益。在没有土地征

用预期的情况下,土地收益仅体现为农业净收益。
调查中,农民对水稻种植收益算了一笔账,每667
m2 的水稻一季的净收益为400元左右,一年约为

800元,远远低于打工收益。农业净收益低下,导致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减弱,农民对土地调整的意愿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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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土地调整模型2(距离上次调地时间进入模型)

土地调整模型2变量
土地调整方式1

相对风险比 P 值

土地调整方式2

相对风险比 P 值

土地调整方式3

相对风险比 P 值

性别 0.352 0.049** 0.466 0.143 0.325 0.007***

年龄 1.015 0.435 1.004 0.838 0.970 0.044**

不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1.874 0.377 3.042 0.096* 0.503 0.270

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3.277 0.077* 3.491 0.074* 1.892 0.156

很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7.016 0.265 0.000*** 0.999 7.974 0.053*

家庭人均土地面积 0.310 0.149 0.655 0.156 0.376 0.062*

外出打工人数占家庭人口比例 0.267 0.296 0.326 0.358 0.562 0.565

距离上次调地时间 0.818 0.000*** 0.688 0.000*** 0.923 0.021**

以农业收入为主 0.614 0.625 0.743 0.770 1.336 0.750

以打工收入为主 0.426 0.360 0.651 0.650 0.936 0.940

全部为非农收入 1.160 0.890 1.121 0.919 1.555 0.661

  注:*、**、***分别代表在0.1、0.05、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其次,从收益的独享性看,土地调整的收益不仅

不具有独享性,还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如前所述,土
地调整是在某个时点上进行的,而人口变化是经常

的,等待下一次土地调整的农民持续无地的时间不

同。相对于等待时间短的人,土地调整对等待时间

长的无地农民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如果一个村20
年调一次地,出现了“你一来就有地,我等了18年、

19年才分到地”的现象,因此,土地调整不仅受到来

自人均土地增加户的反对,还受到有无地人口的农

户的反对,从而使村中的土地制度保持现有的状态

不变,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得以延续,导致土地最

后调整的时间越久远,农民对土地调整的预期越小。
最后,土地调整组织成本很高。有无地人口的

农户和无地农民,是土地调整这一集体行动的第一

行动集团,土地调整组织成本高昂增加了其在土地

调整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公粮任务取消前,有无地

人口农户以公粮任务为由要求集体分地,公粮任务

为其分地诉求提供有力的依据。公粮任务取消后,
有无地人口的农户,其分地的理由也因此变得不充

分了,这无疑增加了第一行动集团的组织成本。组

织成本随无地农民数量增加而增加,其中不乏具有

搭便车倾向的农户。组织成本也来自于人均土地面

积增加户的反对,“以前有公粮任务,各家不愿意多

分地,分地时说好了,以后不再分了”[20]。组织成本

还来自于村委会的执行能力。钱忠好认为乡村干部

出于追求其自身利益的目的,偏好于经常性调整承

包地[20],朱冬亮则认为乡村干部利用土地调整是为

了对农村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21]。在所调查的村

中,由于没有集体经济,竞选村委会职务的激励不

足,村委会因土地调整“太麻烦,与上级政策不符”而
不愿意组织和实施土地调整。

土地调整给无地农民带来的预期收益不高而组

织成本过高,无地农民拥有土地的愿望并没有促成

调整土地的行动,久而久之,农民对土地调整的心理

预期随时间推迟越来越淡化,土地调整不再是农民

获得土地的预期途径。

  三、无地农民与土地流转

通过土地流转市场获得土地使用权是无地农民

获得土地的一个途径。农户土地的转入或转出取决

于家庭收益最大化。在家庭收入最大化原则下,农
民的选择是多样化的:外出打工或在市场转入或转

出土地。那么,家中有无地人口是否会扩大土地转

入或转出? 这需要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将农户是否已经转入土地作为因变量,0:表示没

有转入土地,1:表示无所谓,2:表示想转入但未转入

(其他),3:表示已经转入。自变量选取与表6类似,
包含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以
及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人均土地面积、外出打工人数

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家庭收入来源等家庭特征。
本文选取了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参数估计

采用最大似然法来求估计值,利用Stata10.0进行

数据处理和模型分析。同样,距离上次调地时间和

无地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例分别进入模型,结果如

表9所示。从模型的结果可见,其P 值都为0,因此

该有序logistic模型拟合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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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土地转入模型

土地转入模型1变量 估计参数 P 值 土地转入模型2变量 估计参数 P 值

性别 0.426 0.138 性别 0.432 0.134

年龄 -0.003 0.803 年龄 0.001 0.908

小学 -1.060 0.150 小学 -0.969 0.183

初中 -0.724 0.340 初中 -0.557 0.457

高中 -0.366 0.656 高中 -0.107 0.896

大专及以上 -1.021 0.329 大专及以上 -0.919 0.388

不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0.830 0.026** 不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0.671 0.077*

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0.414 0.225 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0.343 0.321

很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1.625 0.140 很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1.155 0.303

家庭人均土地面积 -0.042 0.707 家庭人均土地面积 -0.024 0.835

外出打工占家庭人口比例 -1.336 0.051** 外出打工占家庭人口比例 -0.875 0.212

无地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 0.083 0.893 距离上次调地时间 -0.061 0.011**

以农业收入为主 0.197 0.670 以农业收入为主 0.161 0.731

以打工收入为主 -0.571 0.210 以打工收入为主 -0.629 0.169

全部为非农收入 -1.113 0.059* 全部为非农收入 -1.089 0.064*

 注:*、**、***分别代表在0.1、0.05、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土地转入模型1和2显示,家庭收入全部为非

农收入的农户、对30年不变的政策不满意的农户,
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家庭收入全部为非农

收入的农户每增加一户,农户土地转入的可能性为

0.329、0.337,降低67.1%、66.3%,表明家庭收入

为非农收入的农户不倾向于转入土地[22]。对30年

不变的政策不满意的农户每增加一户,农户转入土

地的可能性变化了2.293倍、1.956倍,即分别提高

了129.3%、95.6%,表明那些不满意30年不变的政

策的农户,拥有土地的意愿强烈,土地转入的意愿也

比较强烈。
距离上次调地时间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

响,距离上次调地时间每增加一年,农户转入土地的

可能性变化0.941,即降低了5.9%,表明距离上次

调地时间对农户转入土地有非常微弱的负影响。当

无地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例进入模型时,外出打工

人数占家庭人数比例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
外出打工人数增加,农户转入土地的可能性变化

0.263,即降低了73.7%。而无地人口占家庭人口

的比例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影响

农户土地转入的主要因素是家庭净收益,是否有无

地人口不是农户土地转入的主要因素。
用同样的方法建立土地转出模型1和2,模型

结果见表10。土地转出模型显示,家庭收入来源全

部为非农收入为主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

响,表明这类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非常强烈。外出

打工人数占家庭人口比例有显著的正影响,家庭中

外出打工人数越多,农户土地转出的可能性变化了

3.456倍,即提高245.6%,这证实了姚洋、贺振华

关于 农 民 非 农 就 业 有 助 于 促 进 农 地 流 转 的 观

点[13,23]。与土地转入影响因素类似,无地人口占

家庭人口的比例对土地转出的影响不显著,是否

有无地人口不是农户土地转出的主要因素。
综合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模型结果可以看出,

无地农民与农户的土地转入、土地转出都不相关,所
以,无地农民数量增加并没有推动土地流转。距离

上次调地时间对土地转入有微弱的负影响,而对土

地转出没有影响,表明距离上次调地时间越远,土地

不再重新调整,并未促进土地流转的发展,土地调整

和土地流转之间无必然的联系,从而支持了前述刘

克春等的观点,土地调整和土地流转是两种不同的

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二者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相互阻

碍、相互制约关系[17]。在广州市良田村,本地农民

基本退出农业生产,从事耕种的是外来的代耕农,尽
管该村土地调整比较频繁,但本地农户和外来农户

间的土地租赁广泛存在,土地调整和土地流转之间

无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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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土地转出模型

土地转出模型1变量 估计参数 P 值 土地转出模型2变量 估计参数 P 值

性别 -0.325 0.239 性别 -0.316 0.255

年龄 -0.013 0.262 年龄 -0.011 0.337

小学 -0.036 0.956 小学 -0.007 0.992

初中 0.386 0.568 初中 0.480 0.474

高中 -0.068 0.930 高中 0.066 0.931

大专及以上 0.554 0.553 大专及以上 0.665 0.475

不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0.105 0.788 不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0.198 0.616

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0.304 0.361 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0.325 0.330

很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0.905 0.309 很满意30年不变的政策 -0.750 0.412

家庭人均土地面积 0.119 0.165 家庭人均土地面积 0.154 0.080*

外出打工占家庭人口比例 0.999 0.100 外出打工占家庭人口比例 1.240 0.048**

无地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 -0.145 0.806 距离上次调地时间 -0.034 0.128

以农业收入为主 -0.182 0.732 以农业收入为主 -0.205 0.699

以打工收入为主 -0.042 0.932 以打工收入为主 -0.096 0.846

全部为非农收入 1.741 0.002*** 全部为非农收入 1.727 0.002***

  四、无地农民与家庭内部继承

随着30年不变的政策落实,土地承包权继承问

题凸现。曹阳指出,土地承包权的继承是土地承包

期30年不变的政策的延伸与发展,实行子女继承是

解决土地社区所有制与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冲突

的出路[24]。石胜尧指出,64.4%的农民认为土地

可以继承,土地承包权的继承作为农村土地承包权

法定的流转方式,不仅具备法律上的可行性,得到较

多农民的认同[25]。调查发现,在土地调整和土地流

转之外,家庭内部继承已成为无地农民获得土地的

一个途径。
在调查的几个村发现,村民在儿子之间分家,也

要分地。父母名下的承包地、姐妹出嫁后留下的承

包地,作为家庭财产在分家时平均分给儿子,这些土

地或者成为家庭中新增人口的土地来源或增加了原

有成员的土地量。
在回答“想通过什么办法得到土地”时,回答“继

承父母”占总数的7.01%,回答“姐妹出嫁留下的”,
占总数的8.23%,二者合计,约有15.24%农户通过

继承父母和姐妹出嫁留下的土地获得了土地(见
表11)。

在回答 “上次分地之后家中是否有人留下了土

地”这一问题时,回答“有人留下了土地”自然户占

农户 总 数 的 27.13%、占 有 效 回 答 农 户 总 数 的

49.17%(见表12),这表明约30%~40%的无地农

表11 想通过什么办法得到土地

选项 频率
占比/
%

有效占
比/%

希望村里土地全部收回重新调整分配 32 9.76 14.41

人口减少的家庭退出土地给人口增加户 41 12.50 18.47

继承父母 23 7.01 10.36

姐妹出嫁留下的 27 8.23 12.16

自己开荒 5 1.52 2.25

落实30年不变的政策,没办法了 86 26.22 38.74

其他 8 2.44 3.60

缺失 106 32.32

合计 328 100.00

表12 上次分地之后继承的土地份量值

土地继承的份量值 频率 占比/% 有效占比/%

没有 92 28.05 50.83

0.25 1 0.30 0.55

0.5 4 1.22 2.21

1 51 15.55 28.18

2 17 5.18 9.39

3以上 16 4.88 8.84

缺失 147 44.82

合计 328 100.00

 注:0.25、0.5是指一个人留下的土地由4个儿子或2个儿子均

分,人均继承0.25或0.5份。

民实际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了土地。
在回答“如果种地,可以耕种谁的地”时,这种继

承关系对家庭土地关系的影响更为明显。回答可以

耕种“父母的、公婆的、姐妹出嫁留下的土地”的农户

占总数的71.96%(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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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如果种地,可以耕种谁的地

选项 频率 占比/% 有效占比/%

父母的 160 48.78 66.95

公婆的 38 11.59 15.90

姐妹出嫁留下的 26 7.93 10.88

既有父母的、也有姐妹的 12 3.66 5.02

其他 3 0.91 1.26

缺失 89 27.13

合计 328 100.00

  无地农民虽然没有名下的土地,他们可以继承

父母或姐妹出嫁留下的土地。在有耕种土地意愿的

情况下,他们可以耕种父母或姐妹出嫁留下的土地。
因此,无地农民之所以处于隐性状态,是因为部分的

无地农民通过继承获得了土地。

  五、结 论

综上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在落实了30
年不变的政策的村庄,最后进行土地调整的时间越

远,名下无地的农民和有无地人口的农户数量就越

多。(2)尽管名下无地的农民数量在越多,农民却没

有土地调整的意愿,因而无地人口的增加并未引起

土地重新调整。(3)土地调整既受到人均土地增加

户的反对,也受到有无地人口的农户的反对,从而使

村中的土地制度保持现有的状态不变,土地承包关

系长久不变得以延续。(4)通过土地流转市场租入

土地是无地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另一途径。但

是,农户转入和转出土地遵从于家庭收益最大化原

则,无地农民的存在并不是农户土地流转的主要影

响因素,外出打工是无地农民的替代选择。(5)家庭

继承已实际上成为无地农民获得土地承包权的重要

途径。
上述结论意味着,外出打工和家庭继承使无地

农民问题隐性化,无名下的土地对无地农民而言未

构成一个严峻的问题,认为这一群体的存在构成农

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说法,夸大了这一群体目前的

影响。研究也进一步说明了在落实了30年不变的

村中,无地农民的增加不是土地重新调整的主要原

因,土地调整不再发生是因为其预期收益不高而组

织成本过高,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下降,久而久之,
土地调整心理预期降低,从而30年不变的政策从一

种外部强制性制度安排成为一种内生制度安排并延

续下来,而土地调整的预期收益增加并超过组织成

本时,土地调整仍将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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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广东的区域划分:粤北、粤东、粤西及珠三角等4个地区。粤北包括清远、韶关等;粤东包括梅州、汕头、潮州、揭阳、汕

尾等;粤西包括湛江、茂名、阳江、云浮、肇庆等;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佛山、深圳、珠海、惠州、江门、东莞、中山等。

LandlessPeasants,LandReallocation,
LandTransferandFamliyInternalInheritance

———BasedonInvestigationfrom9VillagesinGuangdongandHunanProvinces

SHANGChun-rong,YELan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510642)

Abstract Basedondoor-to-doorsurveyfrom9villagesinGuangdongandHunanprovinces,thispa-
perstudiestherelationshipamonglandlessfarmers,landreallocationandlandtransferundertheback-
groundoffarmer’slong-termlandcontractright.Throughtheregressionmodelanalysis,thispaper
findsthatinthevillageswherelong-termlandcontractrightisimplemented,thelongerthetimeforland
toreallocate,themorethenumberoflandlessfarmerswillincrease.Thedesireoffarmer’sreallocating
landisdecliningandfarmersareunwillingtoredistributeland.Landlessfarmersarenotthemaininflu-
encingfactorsinfarmer’slandreadjustment.Landlessfarmersobtainthelanduserightnotthrough
leasinglandfromlandreallocationmarket,insteadtheywillleavehometoseekjobselsewhere.Inaddi-
tion,itiscommonforlandlessfarmerstogainthelandcontractrightthroughfamilyinternalinheritance
intheruralareas.Thispaperconcludesthattheexistanceoflandlessfarmergrouphasnotconstituteda
seriousruralproblem.Atthesametime,thispaperalsopointsoutthatlanddoesnotadjustanylonger
becauseexpectedreturnoflandadjustmentislow,whilethecostoforganizationishighinsteadofpolu-
lationgrowth.Therefore,unchangeablepolicyforthirtyyearswillcontinuefromexternalmandatoryin-
stitutionalarrangementstoendogenousinstitutionalarrangement.

Keywords landlessfarmers;landreallocation;landlease;landinheritance;permanentpolicyof
landcontractright;land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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